
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委员会（本级）

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帽天山保护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1.玉溪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第43期）关于加强澄江化石管委会机构建设促进世界遗产地保护管理工作的专题会议纪要

2.云南省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2017年5月26日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3.化石委三定方案。

4.化石委“十三五”工作总结和“十四五”工作规划；
5.化石委2025年工作总结和2026年计划。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委员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1.加强化石地和地质公园内的地貌资源、自然生态环境和文物古迹及其他自然资源保护。

2.对化石地和地质公园内的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建设、保护和维护管理。

3.做好化石地及地质公园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断改善旅游综合服务的基础设施。

4.制定化石地和地质公园的公共规则，加强对其环境卫生、商业和服务业的监督管理，加强范围内的安全设施管理和检查。

5.做好化石地保护的科普宣传工作，加大宣传力度。

五、项目实施内容

帽天山化石地的保护、宣传、开发和利用。

六、资金安排情况

资金安排500,000.00元，本级财政预算安排，其中：办公费50,000.00元，物业管理费45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成立了澄江化石委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2.启动了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规划。

3.编制了澄江化石委帽天山化石地保护资金支出明细。

4.严格执行2026年部门预算。

八、项目实施成效

1.帽天山保护定期巡护：帽天山保护定期巡护每年不低于100次。

2.帽天山化石地保护，杜绝盗采：加强帽天山化石地保护，无盗采化石、破坏化石地生态现象。

3.帽天山化石地科普宣传：帽天山化石地科普宣传年内达50万人次。

4.帽天山化石地范围内保护：帽天山化石地18平方公里范围内基础设施进行建设、保护和管理维护。

5.公众满意度：公众满意度不低于95.00%。
项目2
一、项目名称

化石地保护其他部门实拨专项经费。

二、立项依据

1.澄江市财政局便笺〔2022〕1号澄江市财政局关于规范各预算单位资金管理的通知。
2.云南省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2017年5月26日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3.化石委三定方案。

4.化石委2025年工作总结和2026年计划。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委员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1.加强化石地和地质公园内的地貌资源、自然生态环境和文物古迹及其他自然资源保护。

2.对化石地和地质公园内的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建设、保护和维护管理。

3.做好化石地及地质公园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断改善旅游综合服务的基础设施。

4.制定化石地和地质公园的公共规则，加强对其环境卫生、商业和服务业的监督管理，加强范围内的安全设施管理和检查。

5.做好化石地保护的科普宣传工作，加大宣传力度。

五、项目实施内容

帽天山化石地的保护、宣传、开发和利用。

六、资金安排情况

资金安排400,000.00元，单位自有资金，其中：办公费112,000.00元，物业管理费288,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成立了澄江化石委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2.启动了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规划。

3.编制了澄江化石委帽天山化石地保护资金支出明细。

4.严格执行2026年部门预算。

八、项目实施成效

1.帽天山保护定期巡护：帽天山保护定期巡护每年不低于100次。

2.帽天山化石地保护，杜绝盗采：加强帽天山化石地保护，无盗采化石、破坏化石地生态现象。

3.帽天山化石地科普宣传：帽天山化石地科普宣传年内达50万人次。

4.帽天山化石地范围内保护：帽天山化石地18平方公里范围内基础设施进行建设、保护和管理维护。

5.公众满意度：公众满意度不低于95.00%。


